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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 函
地址：10452臺北市中山區民權西路27號2

樓

承辦人：楊上慧

電話：02-2585-7528分機310

電子信箱：nftu@nftu.org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龍興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7月13日

發文字號：全教總政字第1110000139D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本會111年5月26日向貴院陳情公教年資補償金一案，就教

育部、銓敘部回覆貴院之函文，補充說明如下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教育部111年7月1日臺教人(四)字第1110062902號函暨銓

敘部111年7月6日部退三字第1115467025號函。

二、上開二函文說明取消年資補償金之理由皆著重在年金制度

改革之必要性，唯本案爭點之公教年資補償金係針對民國

84年、85年退撫制度改革前15年進入政府機關、學校之公

務人員、教育人員之補償制度，由政府預算支出，與年金

改革無關。

三、107年7月1日年金改革實施後，公教退休人員所領取之月退

休金已有「退休所得替代率(天花板)」之限制，如年資30

年者，月退休金至多僅能領取退休前15年平均本俸2倍之

52.5%；亦即年金改革後即無退休給付過高、退撫給予制度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1110005259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1/07/13 12:12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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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不衡平、公教人員間年資給與失衡問題，而補償金制度

之存在並不影響年金改革所彰顯之目標，上開函文使用已

不存在之事實做說明，實有風馬牛不相及之謬誤。

四、又軍人本具有其特殊性，然對於軍人制度之改革應從其薪

資、待遇或年金制度著手，年資補償金係軍公教三者於同

樣的改革背景下產生之「補償」制度，以軍人特殊性或避

免大量軍士官搶退做為對於軍人保留年資補償金之理由，

不僅牽強，更有只補償軍人、不補償公教之歧視性差別待

遇。

五、隨著時代演進，制度更迭，不同世代間本有制度演變上之

差異，84年、85年公教年金改革，係從恩給制轉為儲金

制，公教人員從不用自提退撫基金轉為必須自提35%之退撫

基金，是對於已擔任公教人員之不利變更。為使改革順

利，政府設計年資補償金制度正是減緩此一不利變更之措

施，本具有其合理性與正當性，並非不合理之制度設計。

六、現行年金制度「退休所得替代率(天花板)」之設定，已使

年資補償金僅能採一次領，故回復補償金制度並不會造成

月退休金給付增加之情形。而此種一次性之補償金，本具

有補償從恩給制轉為儲金制之補償性質，且係當初立法通

過，明訂於法律之權利。政府本於誠信，不應該將此具有

正當性與合理性之年資補償金取消，造成失信於84年、85

年接受改革公教之事實。

七、綜上所述，教育部、銓敘部上開函文說明實屬謬誤，而公

教年資補償金制度係對當年不利變更之「補償」，其存在

並不影響政府年金改革之目標，而現行取消公教年資補償82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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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之作法，不僅是對在職公教之歧視性差別待遇，更是政

府「當初說好要補償，事到臨頭卻反悔」的無誠信行為。

基於政府誠信之維持、在職公教權益之保障，懇請貴院予

以糾正缺失。

正本：監察院、賴振昌監察委員

副本：教育部、銓敘部、全國各級學校、本會所屬地方工會、本會自存

理事長　侯俊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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